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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附表】 

標準局與消基會共同公布市售「快煮鍋」檢測結果 

壹、檢測標準/法規、檢測項目、檢測/查核結果 

檢測標準/法規 檢測項目 檢測/查核結果 

CNS 60335-1「家用和

類似用途電器產品的安

全－第１部：通則」、 

CNS 60335-2-15「家用

和類似用途電器－安全

性－第 2-15 部：加熱

液體用電器個別規定」

及 

CNS 15663 第 5 節「含

有標示」規定 

(一)品質項目： 

溫升試驗 

洩漏電流及絕緣耐電

壓 

異常操作 

穩定性 

構造檢查 

全數符合規定 

商品驗證登錄辦法 (二)重要零組件比對 1 件不符合規定（項次

6）：樣品底部外觀與原登

錄技術文件不符。 

前述檢驗標準及商品檢

驗法 

(三)標示查核：  

商品檢驗標識 全數符合規定。 

中文標示 2 件不符合規定（項次

4、6）： 

1. 項次 4：樣品說明書未

使用繁體中文，且缺少

標準規定之相關警語：

「孩童應受監護，以確

保孩童不嬉玩電

器。」、「本電器不預期

供生理、感知、心智能

力、經驗或知識不足之

使用者(包含孩童)使

用，除非在對其負有安

全責任的人員之監護或

指導下安全使用。」、

「本電器為家用或類似

用途」、「避免連接器受

液體潑灑之警語」、「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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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使用後加熱元件之表

面可能存在餘溫」。 

2. 項次 6：樣品說明書缺

少標準規定之相關警

語：「請避免連接器受

液體潑灑」。 

貳、選購及使用注意事項之呼籲 

標準檢驗局呼籲，廠商應落實商品之安全性與標示正確性，以維護消費

者權益，並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市售「快煮鍋」商品時，注意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應購買有貼附「商品檢驗標識」之「快煮鍋」商品(商品檢驗標識查詢網

址：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)。 

（圖例如      或       ） 

二、選購時檢視廠商名稱、地址、電氣規格（如：電壓、消耗功率或電流）

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。 

三、檢視是否附有中文使用說明書、包裝上之產品使用說明或注意事項等標

示，使用前應詳細閱讀，並確實依照說明內容使用及注意警語與使用注

意事項等。 

四、使用時請確實將電源線插頭與插座緊密貼合，不可有鬆動或插入不完

全。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時，應以手握插頭拔除，避免以拉扯電線之方

式拔除，致造成內部銅線斷裂。 

五、使用快煮鍋時人員請勿離開並務必注意表面高溫，並避免加入過多或過

少之水量，以避免加熱時溢出或乾燒。 

六、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保養方法清潔，以免影響快煮鍋功能，並應待機

體冷卻後，將插頭自插座中拔除並關閉電源，再進行清潔，慎防快煮鍋

本體浸泡在水中，以避免電撃危險。 

七、若有運轉不順暢或故障現象發生，應立即停止使用並聯絡廠商指定之維

修站辦理檢修，切勿自行更換零件或拆解修理，並應注意定期保養，以

確保使用安全。 


